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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 运营成本降低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新闻标
题阅读新闻全文。

根据财政部网站发布的新闻，2016年7月23日至24日在成都举办了2016年第三次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深化结构性改革、国际金融架构、投资和基础设施、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
作、绿色金融等议题，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

会议公报中与国际税收合作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 大会呼吁所有尚未就BEPS项目做出承诺的感兴趣的相关国家和辖区做出
承诺，并平等参与该框架。

• 大会重申呼吁所有还未做出承诺的国家，包括所有金融中心和辖区立刻做
出承诺，最迟在2018年前实施自动情报交换标准，并签署多边税收行政互
助公约。

• 关于在税收透明度方面不合作辖区，大会要求OECD在2017年6月前向其
报告辖区在税收透明度上取得的进展，以便OECD在2017年7月G20领导人
峰会前准备一份尚未在落实国际税收透明度标准上取得满意进展的辖区清
单。对列入清单的辖区将考虑制定防御性措施。

• 大会要求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继续在促增长的税收政策和提
高税收确定性方面开展工作。

• 大会重申要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和税收透明度与情报交换全球
论坛在10月会议前，就如何加强国际透明度标准实施，包括获取法人和法
律安排的受益所有权信息并开展跨国信息交换提出初步建议。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中国努力推行兼顾创新和共享的税收政策

•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3日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税收高级别研讨
会上表示，中国正通过营改增和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及加快
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等措施，不断推行兼顾创新和共享的税收政策。

• 对于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中国重点在两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一是全面
推开营改增试点，即把遗留的金融、建筑、房地产、生活服务业等行业的
营业税改为增值税，鼓励行业细化分工和创新；二是推出企业所得税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包括给予研发企业和研究机构科研人员股权激励。

• 楼继伟表示，从兼顾包容性和公平分配的角度看，更有效的税收政策还是
推进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尽管推进两项改革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但无疑是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607/t20160724_2367837.htm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607/t20160724_2367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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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办发[2016]58号、
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令
2016年第60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26日、
2015年7月27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出租汽车行业
相关企业：提供出租汽车服
务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2016年7月26、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发办[2016]58号文，交通运输部等七
部门联合发布2016年第60号令，对包括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
在内的出租汽车行业进行了深化改革，将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地位合法化，并鼓励
网约车平台不断创新规范发展，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办
[2016]58号，以下简称“58号文”）

• 58号文明确了出租车行业定位：出租汽车服务主要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
方式。

• 深化巡游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巡游车”）改革：

 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一律实行期限制，不得再实行无期限制。新增出
租汽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不得变更经营主体。

 出租汽车经营者要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

 建立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

 鼓励巡游车经营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以下简称“网约车平
台公司”）通过兼并、重组、吸收入股等方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
行公司化经营，实现新老业态融合发展。鼓励巡游车企业转型提供网
约车服务。鼓励巡游车通过电信、互联网等电召服务方式提供运营服
务，推广使用符合金融标准的非现金支付方式，拓展服务功能。

• 规范发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

 网约车平台公司是运输服务的提供者，应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承
担承运人责任。对网约车实行市场调节价，城市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
要的可实行政府指导价。

 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
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制定
相应规定，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
的权利和义务。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等七部令2016年第60
号，以下简称“60号文”）

• 60号文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资质和网约车经营行为规范做了如下规定：

 申请网约车经营的，应当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具备信息数据交互
及处理能力，供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络等相关监管部门依法
调取查询相关网络数据信息的条件等，不再要求自有车辆。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网约车经营申请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应
当明确经营范围、经营区域、经营期限等，并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在取得相应《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并向企业注册地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
务备案后，方可开展相关业务。

 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提供服务车辆具备合法营
运资质，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并将车辆相关信息向服务所在地出
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出租汽车行业的改革新发展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7/28/content_5095567.htm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zcfgs/201607/t20160728_20686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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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根据
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
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将驾驶员相关信息向服务所在地出
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网约车运价，实行明码标价，并向乘客
提供相应的出租汽车发票。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有为排挤竞争对手或
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

 网约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
的，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

 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60万千米时强制报废。行驶里程未达到60万千米
但使用年限达到8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

• 此外，60号文还对车辆资质、驾驶员的资质，及相关部门监督检查、法律
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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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令第87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4日
执行日期：2016年9月1日

相关行业：互联网广告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

2016年7月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第87号令，公布了《互联网广告管
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明确了互联网广告的定义、互
联网广告发布者的义务、互联网广告业务的管理制度、互联网广告活动中的禁止
行为以及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等。《办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主要对以
下内容进行了明确：

• 利用互联网从事广告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办法》的规
定。《办法》所称互联网广告包括：

 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含有链接的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等形式的广告；

 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电子邮件广告；

 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付费搜索广告；

 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性展示中的广告；

 其他通过互联网媒介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

• 医疗、药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保健食品广
告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广告审查机关进行审查的特殊商品或者服务的
广告，未经审查，不得发布。禁止利用互联网发布处方药和烟草的广告。

• 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使消费者能够辨明其为
广告。付费搜索广告应当与自然搜索结果明显区分。

• 互联网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之间在互联网广告活动中应当依法
订立书面合同。

• 互联网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 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应当审核查验并登记广告主的名称、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等主体身份信息，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互联网广告
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应当查验有关证明文件（包括主体身份、行政许可、引
证内容等），核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不得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

• 对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管辖。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l/xxzx/201607/t20160708_169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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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及各部门再发营改增配套文件

为配套营改增新政《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关于加强增值税税控系统管理的文件以及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
告，全国饭店也发起全面落实“营改增”行业倡议，全力保障“营改增”顺利实
施。

 《国家税务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6年第47号，以下简称“47号公告”）

2016年7月20日，国家税务局发布2016年第47号公告，对于红字增值税发票
开具有关问题进行了明确，该公告自2016年8月1日起实施。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以及税
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应税
服务中止等情形但不符合发票作废条件，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
折让，需要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针对以下不同情况，47号公告分别规定
了不同情形下的处理方法：

 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已用于申报抵扣的

 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未用于申报抵扣、但发票联或抵扣联无法退回的

 销售方开具专用发票尚未交付购买方，以及购买方未用于申报抵扣并
将发票联及抵扣联退回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税控系统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税总函
[2016]368号，以下简称“368号文”）

为提升纳税人对税控服务满意度，国家税务总局发布368号文，提出如下要求：

• 集团总部采取集中购买税控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纳税人，其所需的税控专用
设备可以直接向指定的销售单位购买。销售单位应保障税控专用设备的质
量和如数供应，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或者拒绝纳税人购买税控专用
设备的要求。

• 纳税人购买税控专用设备后，销售单位不得向纳税人指定增值税税控系统
维护服务单位，不得强迫纳税人接受服务。纳税人向服务单位提出安装要
求后，服务单位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纳税人增值税税控系统的安装、调
试，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或拒绝。

• 严禁销售单位及服务单位借销售税控专用设备或维护服务之机违规搭售，
或收取不合规费用。

 全国饭店业发起全面落实“营改增”行业倡议（以下简称“倡议”）

为推动饭店行业全面落实“营改增”政策，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中国饭店
协会7月20日向全国饭店企业发出倡议：

• 倡议提出，不以“营改增”为由涨价，不借“营改增”之机提价，不哄抬
价格，根据市场行情、竞争状况、供求变化、成本升降自主定价，灵活调
整变动价格。

文号：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
第47号、税总函[2016]368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19日、
2016年7月20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19日、
2016年8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1728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1622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80/c221509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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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有针对性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营改增试点全面推
开后，各行业实际税负总体下降，但由于多种原因，有些金融企业税负增加。
随着改革深入，营改增减税效应将更大显现。要适时完善配套措施，做好政
策解读和纳税服务，引导企业用好增值税抵扣机制，确保金融业税负只减不
增，稳定市场预期。

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多份文件。
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
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
第二十七期及第二十八期了解详情。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十
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 此外，针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有关再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68号）
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
税[2016]70号，以下简称“70号文”），毕马威也已于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中
国税务快讯》，详解新文件给再保险公司和初保公司以及金融服务带来的影响。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第十七期，二
零一六年六月）

 《中国税务快讯：金融服务业增值税免税范围扩大》（第二十期，二零一六
年七月）

http://www.gov.cn/premier/2016-07/27/content_5095338.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8.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0-new-circular-expands-upon-china-vat-exemptions-for-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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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46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13日
执行日期：2016年9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生产出口企业、
外贸企业、 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修订后的<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
法>的公告》
2016年7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46号公告（以下简称“46号公
告”），对《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
2号，以下简称“原办法” ）进行了修订并重新发布，自2016年9月1号实施。

根据出口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税收遵从等情况，国税机关将出口退（免）税企
业分为四类，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化管理和服务措施。对纳税信用好、税收遵从
度高的一类、二类企业，简化申报手续，缩短退税办理时限，提供退税绿色通道；
对纳税信用差的四类企业，强化管理，从严审核，严防风险。

与原办法相比，46号公告主要做了如下修订：

• 细化一类出口企业的评定标准，将出口企业区分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外贸
综合服务企业，根据企业特点分别设定一类企业的评定标准；

• 降低一类出口企业评定门槛，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及外贸企业的评定标准均
有所降低；

• 强化诚信企业的联合激励和失信企业的失信惩戒。

此外，46号公告还规定了出口企业二至四类认定标准、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调整、
加强税务机关风险防范等内容。

* 关于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励措施的具体内容，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
《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文号：国办发[2016]56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17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中央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2016年56号文（以下简称“56号文”），
为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央企业结构
调整与重组，提出了指导意见，其中主要工作部分摘要如下：

•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将中央企业中的低效无效资产以及户数
较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中央企业，适度集
中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 稳妥推进装备制造、建筑工程、电力、钢铁、有色金属、航运、建材、旅游
和航空服务等领域企业重组；鼓励煤炭、电力、冶金等产业链上下游中央企
业进行重组。

• 鼓励通信、电力、汽车、新材料、新能源、油气管道、海工装备、航空货运
等领域相关中央企业共同出资组建股份制专业化平台，加大新技术、新产品、
新市场联合开发力度。

• 鼓励中央企业依托资本市场，通过培育注资、业务重组、吸收合并等方式，
利用普通股、优先股、定向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工具，推进专业化整合，增强
持续发展能力。

• 压缩企业管理层级，对五级以下企业进行清理整合，将投资决策权向三级以
上企业集中，积极推进管控模式与组织架构调整、流程再造。

• 通过资产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解决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布局结构
调整方向的企业退出问题。通过产权转让、资产变现、无偿划转等方式，解
决三年以上无效益且未来两年生产经营难以好转的低效无效资产处置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
重组的指导意见》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17201/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7/26/content_50950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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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函[2016]130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19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19日

相关行业：高新技术产业
相关企业：重庆国家高新区
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7月19日，国务院发布国函[2016]130号文，同意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同意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享受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相关政策。

* 关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了解详情。

** 2016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部署推进
上海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二
期，二零一六年四月）了解详情。2016年6月，国务院同意福厦泉及合芜蚌高新
区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了解详情。

《国务院关于同意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

文号：工商标字[2016]139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1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7月14日，工商总局发布了工商标字[2016]139号文（以下简称“139号
文”），进一步深化了商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139号文从如
下方面为商标申请人提供了便利：

• 地方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受商标局委托，在地方政务大厅或注册大厅设立商
标受理处，代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受理等业务。

• 在京外合理布局，开展设立商标审查协作中心试点工作。商标审查协作中心
受商标局委托，负责办理商标审查等业务。

• 将网上申请由仅对商标代理机构开放扩大至所有申请人；将网上申请仅接受
商标注册申请逐步扩大至商标续展、转让、注销、变更等商标业务申请。

此外，139号文简化了商标申请人办理商标申请的流程、商标审查机制并加强了
商标信用监管。

《工商总局关于大力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
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7/26/content_5094982.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xxzx/201607/t20160725_170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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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关于个人申请代开普通发票有关事项
的公告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
务局公告[2016]第24号）

2016年7月14日，北京市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2016年第24
号公告，进一步明确了个人（不含个体工商户）到国税机关申请代开普通发票的
有关事项。

• 个人申请代开普通发票，应当先缴纳税款，再代开发票。个人应缴纳的增值
税，由国税机关征收；个人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
育附加，由国税机关代征。

• 个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履行扣缴义务的，个人可以直接
到各区地方税务局、各分局所属的纳税服务厅办理纳税申报，依法缴纳税款。

此外，该公告也明确了个人办理代开普通发票的程序和需提交的资料清单。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关于原产于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进口取向电工
钢反倾销调查最终裁定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2016年第33号）

2016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2016年第33号文（以下简称“33号
文”），公布了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进口取向电工钢（以下称“被调查产
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最终裁定。

* 关于进口晴纶、进口取向电工钢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的内容，您可以点击阅读毕
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二零一六年四月）进行了解。

** 关于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未漂白纸袋纸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的内容，
您可以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四月）进行了解。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3496840&flag=1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607/201607013648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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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九期）

《关于<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有关问题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6年第33号）

2016年7月21日，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草拟了《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有关问题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对于两层以上建筑，纳税人计算土地使用税所依据的实际占地
面积的问题予以公告。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上海市税务局关于快速开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
明及纳税清单操作指南 》
根据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的官方微信号“上海税务”2016年7月27
日发布的一则消息，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及纳税清单的开具流程进一步优化。纳税人
可以登陆“上海市个人网上办税应用平台”，完成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查询、打印等
功能。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szds.gov.cn/szds/0100/201607/6fec72d289f840fd8cbed81753f11f5c.s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k5OTgyMQ==&mid=2653328686&idx=1&sn=af17ed83d6e24499045d67df231e435a&scene=5&srcid=0728WTS7nMLP907y8NinVnQl#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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